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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创新发展公共服务平台考核评分表

平台运营单位名称：
	大类指标
	小类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平台基础条件（20分）
	服务平台硬件设施
	5分
	服务平台有固定的办公场地，具备提供公共服务必要的服务设施、办公设备等，得5分。
	

	
	服务平台软件设施
	5分
	设置有专门的宣传展示区域，有明确的服务事项、服务规范及服务指引，及必要的宣传单张或折页，建有平台网站或公众号，发布服务信息并及时更新维护，得5分。
	

	
	运营团队人员情况
	5分
	平台实际运营团队专职从业人数不少于5人，且平台负责人具备所属领域专业技术职称或丰富的所属平台类别相关从业经验，得5分。
	

	
	媒体宣传力度
	5分
	将创新成果编写成为典型案例，进行线上线下宣传，在国家级专业媒体或境外媒体上发布通稿1次得2.5分，在省级或其他全国性媒体上发布通稿1次得1.5分，在市级媒体上发布通稿1次得0.5分，累计得分不超过5分。
	

	平台工作指标完成情况
（80分）

	建设企业知识产权金融需求库
	20分
	形成广州开发区 广州市黄埔区《知识产权助力企业上市专项培育企业名录库》1份，得10分;对接已入库的区内不少于100家企业并出具简版分析报告，得10分。
	

	
	开展知识产权助力企业上市工程
	50分
	精准辅导不少于20家区内企业，提供《科技企业科创属性分析报告》并开展一对一讲解，得20分;深度服务不少于5家区内重点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助力上市专项服务方案》，推动企业IPO取得新进展，得30分。
	

	
	优化企业培训服务
	10分
	举办5场知识产权助力科创企业上市专题辅导，推广地方标准《知识产权助力科创企业上市服务规范》，得10分。
	

	总分（满分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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